
附件 1

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

关于报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报告

市生态环境局：

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(盖章)

2026 年 2 月 28

我单位按照市局的通知要求，严格按照河南省生态环境监

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准入条件，对本辖区内 企业认真进行摸排

梳理，认定1家企业符合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。

日




